[bookmark: _GoBack]墨江县省内跨州市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申报审核表
	申请人填  写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年龄
	

	
	政治面貌
	
	人员类别
	
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
	家庭住址
	

	
	务工企业
	
	月工资性收入
	     元

	
	跨州市务工时间
	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

	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村委会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乡 镇
意 见
	

经办人：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就业机构初审意  见
	    经审核，该人          年实现省内跨州市务工，务工地点为：             省           市，省内跨州市务工且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，符合享受跨州市一次性外出务工交通补助政策，补贴金额：500元，（大写：伍佰元正），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列支。
经办人：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（盖章）    年  月  日

	乡村振兴部门审核意  见
	经查询，该人员属于脱贫劳动力 “三类人员”家庭劳动力，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申请。

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人社部门审核意  见
	

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申请人需如实填写本人基本情况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身份证复印件、外出务工劳务合同（劳动合同）或就业协议（务工协议）等能够证明申请人外出务工的凭证复印件、工资发放证明或单位财务工资划入务工人员银行卡相应凭证，“人员类别”填写脱贫劳动力或“三类人员”家庭劳动力。   
